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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标准工作概况
1.1 前言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人均资源占有量不足世界人口人均资源占有量的一半，仅排在世界第80位。资源短缺、浪费严重和生态恶化的状况，使得资源的综合利用显得更加重要和紧迫。通过将社会生产和消费后废弃资源的回收利用，我们既减少了对原生资源的开采，又节约了大量的能源，更有助于实现资源的永续利用。大力开展废弃产品的回收和利用，是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保护环境，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途径之一，同时也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然要求。
我国废弃产品回收处理行业成立于20世纪50年代，50多年来，回收处理企业由小变大，由弱到强，逐步发展到具备一定规模的大中型回收企业。废弃资源回收利用产业是我国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必不可少的产业，大力开展废弃资源综合利用是保障我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
我国废弃产品的回收处理企业的分布很广，回收处理的产品涉及到废弃机电产品、废弃电子电器产品、废金属、废高分子材料、废玻璃、报废船舶、报废汽车等等。回收的废弃产品，相当一部分被拆解成废金属、废塑料等材料进行再生利用，再次进入生产制造环节；同时，废旧产品的再制造也是产品回收处理的一个重要流向。对于很多工业产品尤其是机械产品来说，回收之后通过再制造技术进行修复和改造，可以使得已经达到使用寿命的产品恢复甚至超过原型产品性能。再制造过程启动了产品新的生命周期，是机械维修业进入高级阶段的表现，也是提高机械装备服役年限的有效途径之一。
当前我国回收处理企业多数规模不大，管理相对落后，使得我国对于废弃产品回收利用情况了解不够，缺乏第一手的准确数据支持，这对于我国资源综合利用行业的发展极为不利。鉴于目前现状，从管理角度，对废弃资源回收利用产业从废弃产品的回收到加工利用，建立一套完整、科学、有效的监管体系，将有助于提高我国再生资源综合利用水平。监管体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建立废弃产品的统计体系，用以准确掌握我国废弃产品的产生、回收、处理和流向等重要内容。要了解废弃产品的回收利用情况，最基本的就是要在回收企业建立起一套科学合理的统计指标体系，这是做好废弃产品回收利用统计工作的第一步。本标准正是在上述状况和需求的基础上提出的，它旨在为我国广大的废弃产品回收处理企业做好自身的统计工作提供参考，并为进一步的信息和数据收集工作奠定基础。
1.2 任务来源
为了配合我国《循环经济促进法》和《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的出台和实施，进一步加强资源的综合利用，规范废弃产品回收处理行业的市场秩序，在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的支持下，由全国产品回收利用基础与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该标准于2009年正式立项，（立项编号20091233-T-469）。该标准立项时的名称为“废弃产品回收利用统计指标体系编制通则”，在起草过程中，相关专家建议明确废弃产品回收处理企业为标准的使用方，同时由于废金属等产品的利用过程大多是钢铁企业、冶炼企业等完成，需要将统计环节限定在回收和简单拆解、处理阶段，所以标准名称改为“废弃产品回收处理企业统计指标体系”，以更加突出标准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该标准由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牵头起草，归口单位是全国产品回收利用基础与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415）。
1.3 标准编写过程
截止目前，本标准（征求意见稿）的起草工作共经历了如下2个阶段：
（1）废弃产品回收处理企业基本情况调研
废弃产品的类型非常复杂，根据不同的划分方法，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如图1所示：
按废弃产品的物质形态划分：可分为废旧金属、报废电子产品、报废机电设备及零部件、废造纸原料、废轻化工原料和废玻璃等。广义的再生资源还应包括报废汽车、废船等；
按废弃产品的形成过程划分：可分为两大来源，分别是社会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废弃产品和生活消费过程产生的废弃产品；
按废弃产品的来源途径划分：可分为国内废弃产品和国外废弃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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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废弃产品分类图
鉴于废弃产品的分类十分复杂，一定程度上说，任何产品都存在最终的废弃阶段。所以，废弃产品回收处理企业的类型也各不相同，而且不同的企业其回收处理的产品也差异很大。在这种情况下，该标准需要从原则上确立一个回收处理企业建立统计指标体系所必须尊重的原则，以及需要包含的信息类别。具体的企业依据这一原则性的标准，再制定适合企业回收处理产品对象的统计指标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该标准出台之后，使用面是很广的。
（2）标准的起草和研讨
2010年8月成立标准起草工作组，由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牵头，成员由行业协会、高校及其企业代表共同组成，并首次召开了标准启动会，初步确定了标准内容框架。
2010年10月到2010年5月，根据调研和研讨初步结果，起草形成《废弃产品回收处理企业统计指标体系》国家标准工作组讨论稿。
2011年5月和2011年9月分别召开了2次专家研讨会，与会者包括来自研究机构的专家和处理企业代表，对标准中有关内容进行了讨论。会议讨论最终确定了该标准的使用方为废弃产品回收处理企业，不包括后续的金属再生利用过程等，同时明确了企业在回收处理过程中需要统计的关键数量和数据信息，再考虑企业的统计能力和实际需求，设计形成了废弃产品回收处理企业统计指标体系的一级和二级指标，并以示例的形式，在附录中给出参考形式。
2010年10月形成征求意见稿。
二、标准制定的依据与指导思想
2.1 标准依据以下相关的政策法规编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和《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以及国家关于资源节约利用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政策法规等。
2.2 标准要与已制订的标准相协调：GB/T 4754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20861《废旧产品回收利用术语》、GB/T 23685《废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利用通用技术要求》等。
2.3 按照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一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要求和规定编写本标准的内容。
2.4 本标准应突出导向性原则，同时兼顾可操作性。
三、内容结构及主要条文说明
3.1本标准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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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3.2主要条文说明
（1）适用范围说明
本标准规定了废弃产品回收处理企业统计工作的相关术语和定义，以及统计指标体系设定的原则和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废弃产品回收处理企业的统计和管理活动。
（2）术语和定义说明
废弃产品回收处理过程中所涉及的环节很多，如废弃产品、二手产品、有害物质、收集、贮存、拆解、处理、再使用、再生利用、回收处理、回收处理企业、再制造、零部件等等，均采用GB/T 20861和GB/T 23685所确立的术语和定义。此外，本标准中对回收处理企业和统计指标的界定也参考了教科书和其它标准。
（3）基本原则和要求说明
本标准是为废弃产品回收处理企业的统计工作提供一个参考，也为在区域或全国的废弃产品回收处理情况的进一步盘查提供基础条件，所以，对于企业具体设置统计指标时，基本原则中提出：“4.1.1基本概念、定义和分类标准应与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相协调，统计指标要与国家重要的统计调查指标相衔接。”
另外，为了全面准确的反映企业自身的情况，就要求“4.1.2统计指标要准确并且全面，能够准确反映该类废弃产品的来源、去向、产品属性、经济属性等内容。”
在具体指标的设计、指标内容、方法和要求方面，依照数据统计的一般规律，提出如下要求：“4.1.3每类废弃产品都应明确规定所包括的具体产品细目，以避免出现重复统计而造成数据不准确。4.1.4各项指标的设定应有统计依据，并应对数据来源、收集、计算和校核等方面做出相应的界定和说明。4.1.5统计指标的设定必须全面反映废弃产品的数量特征和数量关系，形成一套相互联系的指标体系。”
在企业具体制定具体统计表时，就要求企业要在本标准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特点和需求来设定，即：“4.1.6企业统计指标体系需根据企业自身特点设立多级指标，但应至少包括废弃产品入厂时种类和数量、加工处理产生的零部件和材料数量、零部件和材料的流向和数量、加工处理过程环境影响等重要数据。”
（4）统计指标体系说明
这部分内容以列举的方式给出了废弃产品回收处理企业统计指标体系的一级、二级和三级指标的基本内容，在满足4.1的各项要求的前提下，具体指标的选择不局限于表1中所列的各项指标，企业须结合自身涉及产品的类别做适当选取，形成适用于具体企业的统计指标。
（5）附录说明
附录A是资料性附录，以废金属回收处理企业为例，给出了企业统计信息表的设计样式示例，供企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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